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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179. 实践指南第四部分，如研究报告总纲所指出的，
296

 专门处理保留、接受

和反对的效果；在这些效果之外，还应加上解释性声明和对这些声明的反应的效

果(赞同、反对、重新定性或沉默)。这一部分符合实践指南的逻辑，因为指南的

目的是要尽可能有系统地提出与保留和相关单方面声明和解释性声明有关的全

部法律问题：在确定这些共同声明的现象(指南第一部分)之后，建立适用于评价

这些声明形式效果的规则(指南第二部分)和实质效果的规则(指南第三部分)；现

在的第四部分是要确定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
297

 

180. 虽然当初预定在第四部分研究有关“禁止若干保留”的问题，
298

 但将暂

定纲要内这一点纳入第四部分研究范围似乎不适宜。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指南第

三部分关于保留的实质效果方面已加以处理。因此在现阶段应该集中研究保留、

接受和反对的效果问题，以及解释性声明及其反应的效果问题。 

181. 首先应该指出，在理解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方面，有一个很

关键的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现在一致确认，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界定须视它

们的提出者希望对条约产生什么法律效果而定。因此，准则 1.1(保留的定义)

规定： 

 “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

或加入条约时、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

辞或名称为何，意图借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

用时的法律效果。
299

 

 同样的，准则 1.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规定： 

 “解释性声明”，不论其措词或名称为何，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了指明

或澄清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作的单方面声明。
300

 

__________________ 

 
296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和 Add.1，《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0、

51 页，第 37 段。 

 
297 

实践指南 后的第五部分将专门处理国家继承在保留方面的问题。 

 
298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A/CN.4/477 和 Add.1，《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 50、51 页，第 37 段，IV.A 点。 

 
299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171 页。 

 
300

 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155 页。 



A/CN.4/614/Add.2  
 

09-45017 (C)4 
 

182. 虽然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可能法律效果因此构成保留定义
301

 的“实质组

成部分”，
302

 但任何保留或任何解释性声明都绝不会实际产生这些效果。指南第

四部分不是要确定提出保留的国家或提出解释性声明的国家希望保留或解释性

声明对它产生什么效果——这在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定义和识别的第一部

分已这样做。相反的，本部分要确定的是，保留或解释性声明，对其他缔约国的

反应，实际上产生什么法律效果。事实上，针对的效果和实际期待的效果，两者

不一定相同，这些效果一方面取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有效性(形式方面和实

质方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或有关国际组织的反应。 

 A. 保留、接受和反对保留的效果 
 

 1. 维也纳公约的规则 
 

183. 尽管维也纳公约对保留、接受或反对保留的效果都有规定，但这些效果仍

然是条约法 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两个公约的第 21 条都专门规定“保留与对

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法律效果”。这项规定的拟订同关于保留的其他规定的拟订相

比，是比较容易。国际法委员会和 1969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在

拟订第 21 条关于保留效果的头两款(第 3 款处理反对的效果)的规则时，似乎没

有遭遇什么特别困难。 

184.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第一任特别报告员 J.L.布赖尔利在他的第 10

条第 1 款草案中已经提议将保留视为 

 在[保留]国或[保留]组织同条约现在的或未来的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

关系上，限制或修改条约的效果。
303

 

菲茨莫里斯首次提议一个关于保留的法律效果的单独条款，这个条款在很大程序

上预示现在的第 21 条的头两款。
304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条款草案似

乎是显而易见的：菲茨莫里斯对这个草案不作任何评论而只是指出，“似乎应该

说明这些后果，但这些后果不需任何解释”。
305

 

__________________ 

 
301

 关于保留的一般定义，见准则1.1(《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3/10)，

第171至 174页)和1.1.1(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4/10)，第158至 162页)。 

 
302

 《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8 页，第 500 段。事实上，特别报告员曾经着

重指出，“普遍公认的是，保留的特性是希望产生法律效果”(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

A/CN.4/491/Add.3 和 Corr.1，第 147 段)。F.霍恩主张说，保留希望产生某些法律效果的这一

事实构成这类单方面行为的“特殊差别”(见 A/CN.4/614/Add.1，注 200，T.M.C.Asser Insititut,

海牙(1988 年)，第 41 页。同时参看鲁达先生和罗森先生的发言，他们着重指出保留定义与保

留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之间的紧密关系(《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9 日，第 184 页，第 46 段，和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8 段)。 

 303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23,第 49 页，第 85 段(英文本见《1950 年国际法委员

会年鉴》，第二卷，第 238 页)。 

 
304

 见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18 页。 

 
305

 同上，第 131 页，第 10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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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沃尔多克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关于认为“可接受”的保留的效果的条款，
306

 

他所提出的条款其后只作措词上小小的修改。
307

 汉弗莱爵士
308

 和国际法委员

会都没有认为有必要对这个规则作长篇评论，委员会只是表明： 

 这些规则似乎无可争议，因为它们是直接出于协约关系的共识性质。
309

  

这个问题在国际法委员会一读与二读之间或在维也纳会议上也都没有引起任何

国家提出意见或批评。 

186. 现行第 21 条第 3 款的拟订引起较多问题，汉弗莱爵士 初的提议中没

有这个规定，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委员会承认反对保留的国家仍可以同保留国

建立协约关系的时候，这个规定必须重新纳入关于保留和反对的效果的条文。
310

 美国在这一意义上的一项提议，令汉弗莱爵士相信，在逻辑上必须有这样

的一个规定，
311

 但在委员会内，这个规定的拟订却很费力，
312

 维也纳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306

 这是汉弗莱爵士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第18条第5款草案时使用的用语(A/CN.4/144,《1962年……
年鉴》，第二卷，第 70 页)。 

 
307

 汉弗莱爵士提出的第 18 条第 5款变成第 18 条之三，专处理保留的法律效果；起草委员会对该
款作一些纯粹格式上的修改(见《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64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9
日，第 259 页，第 63 段)。其后，起草委员会对草案作一些其他修改(同上，第 667 次会议，
1962 年 6 月 25 日，第 279、280 页，第 71 段)。草案 后成为第 21 条，于 1962 年经委员会
一读通过(同上，第二卷，第 200 页)，对这个条款只作一些纯粹措词上的修改，使与关于保留
的其他条款的修订保持一致，只有第 1款(b)项的修改例外(关于这点，见下文第 279 段)。 

 
308

 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8 页，第 81 段。 

 
309

 参看 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评注(《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1 页(第 21 条评注))和 1965
年二读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评注(《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第 1段)。 

 
310

 见 D.穆勒，《第 21 条(1969 年)》，载于 O.科尔泰和 P.克莱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逐条评论，
布鲁塞尔，2006 年，第 888 页，第 7和第 8 段。 

 
311

 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0 和第 58
页。并参看丹麦政府的意见(同上，第 48 页)。 

 
312

 虽然汉弗莱爵士认为，受到单纯的反对的保留“相当难界定”(《1965 年……年鉴》，第一卷，
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4 页，第 96 段)，但大多数成员(见鲁达先生(同上，
第 13 段)；阿戈先生(同上，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5、296 页，第 7 和第 11
段)；通基内先生(同上，第 8 段)和布里格斯先生(同上，第 296 页，第 14 段)都相信必须、甚
至“绝对必要”(阿戈先生同上，第 295 页，第 7 段)引入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规定，“以避免
民生含糊情况”(同上，第 296 页，第 7段)。但对于美国和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所规定的效
果，究竟以何为基础，委员会成员却意见分歧：汉弗莱爵士的提议，重点放在虽有反对但仍能
建立协约关系的共识基础，美国提议的条款则似乎认为，规定的效果纯粹出于反对国单方面的
行为——亦即反对，使保留国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这两种理论在委员会中都有人支持见亚辛
先生(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7 段和第 189、190 页，第 21
至 23 段和第 26 段)、通基内先生(同上，第 189 页，第 18 段)和帕尔先生(同上，第 24 段)的
立场，和沃尔多克先生(同上，第 190 页，第 31 段)、罗森先生(同上，第 188 页，第 10 段)
和鲁达先生(同上，第 189 页，第 13 段的立场。委员会 后一致通过的条文(同上，第 816 次
会议，1965 年 7 月 2 日，第 309 页)却非常中立，明白显示委员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见特
别报告员总结，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90 页，第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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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规定只作很小的修改，主要是使第 3 款同第 20 条第 4(b)款的推定倒置

相配合。
313

 

187. 拟订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时再次讨论第 21 条，没有造成什么显著的困难。

讨论第 21 条草案的时间很短，当时委员会有两位成员强调，这一规定是第 19 条

和第 20 条草案的“必然结果”。
314

 卡列-卡列先生更明确地说： 

 人们承认保留原则，明显是为了使保留具有修改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

的缔约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效果。
315

  

 委员会和几年后的维也纳会议都通过第 21 条，并作一些必要的措词修改，

因 1986 年公约的适用范围更广。 

188. 人们可能认为，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

案通过时，大家接受第 21 条，显示这个规定当时已被接受为表达关于这个问题

的国际惯例“伊鲁瓦斯海大陆架划界案”的仲裁裁决证明，这一分析。事实上，

仲裁法庭承认： 

 关于对多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当时发生演变，到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19 至 23 条才结束。
316

 

189. 可是，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的效果问题，1969 年和 1986 年的维也

纳公约第 21 条都没有全部予以解决。这个规定只涉及这些文书对保留国与其他

缔约国之间协约关系内容发生的效果。保留、接受或反对对于保留国同意接受条

约约束的效果，问题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并非由第 21 条规定，而是由两个维也

纳公约的第 20 条规定，该条的标题是“接受及反对保留”。 

190. 这个规定源自委员会 1962 年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题目是“保留的效

果”。草案措词如下： 

 1. (a) 条约明示或暗示准许的保留无需予以接受。 

(b) 条约对保留问题保持沉默时，应适用下述第 2、3、4 款的规定。 

 2. 除下述第 3和第 4 款规定的情况或条约另有规定外： 

__________________ 

 
313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记录，第二届会议，维也纳，196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全体

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第 33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5 月 21

日，第 193 页。 

 
314

 见塔比比先生，《1977 年……年鉴》，第一卷，第 1434 次会议，1977 年 6 月 6 日，第 98 页，

第 7段；达齐先生，同上，第 100 页，第 18 段。 

 
315

 同上，第 99 页，第 8段。 

 
316

 见 1977 年 6 月 30 日裁决，仲裁法庭判决汇编，第十八卷，第 161 页，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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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能成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保留，保留国在对接受保留的国家

而言，自条约生效时起，取得条约缔约国的资格； 

 (b) 国家反对保留，认为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时，条约在反对

国与保留国之间不能生效，但反对国表示相反意向者不在此限。 

 3. 除下述第 4款规定的情况外，保留对有限数目国家缔结的条约的效果，

视全体有关国家接受保留而定，除非： 

 (a) 条约另有规定，或 

 (b) 这些国家为国际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对在其主持下缔结的条约适

用不同的规则。 

 4. 有关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反对保留时，保留的效果由该国际组

织的主管机关决定，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317

 

191. 这个规定同它的标题一致，因为它实际涉及保留和对保留的反应对于条约

对保留国生效方面的效果；可是，这个规定在 1965 年被并入新的第 19 条草案，

题目是“接受及反对保留”
318

 (该草案后来成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

并入的原因是基于明晰、简单方面的考虑，经作重要修订。
319

 在这一修订的范

围内，委员会也决定放弃反对与保留有效条件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必须与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192. 维也纳会议时，这个条款的第 1 款受到相当重要的修订，
320

 第 4(b)款也

因苏联的一项修正案而受到相当重要的修订。
321

 后一修正案影响非常大，因为

它将第 4.(b)款的假定倒置：今后任何反对均视为单纯的反对，除非提出反对国

__________________ 

 
317

 见《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94 页。 

 
318

 见《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174 页。 

 
319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2、

53 页，第 4、5 段。 

 
320

 见瑞士修正案(A/CONF.39/C.1/L.97)，法国和突尼斯修正案(A/CONF.39/C.1/L.113)和泰国修

正案(A/CONF.39/C.1/L.150。这些修正案经很大的大多数通过(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记录，

第一届会议，维也纳 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

(A/CONF.39/11)，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7 页，第 30 段)。 

 
321

 A/CONF.39/L.3，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维也纳，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和 1969 年 4 月 9日至 5月 22 日，会议记录(A/CONF.39/11/Add.2)，第 285、

286 页。这一修正案以 49 票对 21 票，30 票弃权通过(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记录，第二届

会议，维也纳，196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

(A/CONF.39/11/Add.1)，第 10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4 月 29 日，第 37 页，第 79 段)。并见穆

勒，“第 20 条(1969 年)”，载于科尔泰和克莱因(见注 310)，第 806、807 页，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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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相反意向。总之，虽然第 20 条的标题不大适切，但从其起源来说，该

条款的目的，除其他外，是针对可能作出的保留及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效果。 

193. 不过，维也纳公约第 20 和第 21 条确有不精确的地方和漏洞。在国家实践

上，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的情况在今天已不再是“少有”的情况
322

 如委员会当

初所设想的那样；相反的，由于第 20 条第 4(b)款的推定，它变成 常见的反对

情况。 

194. 但国家实践不限于援用第 3款规定的效果。国家越来越意图使它们的反对

产生各种不同的效果。委员会不采取坚决立场而自愿选择一种中立的、大家可以

接受的解决办法，使到不但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其他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实践指南应加以处理。 

195. 第 20 和第 21 条也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留不符合第 19 条实质有

效条件或形式有效条件(特别是第 23 条所列述条件)，究竟产生什么效果。换句

话说，第 20 和第 21 条都没有说明保留无效的后果——至少没有明示地说明。此

外，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关于保留和反对效果的第 3 款的适用，并不限于有效保

留的情况，也就是按照第 19 条建立的保留，这与第 1 款的规定抵触。加亚教授

因此有理由认为“第 21 条有点不清楚”。
323

 

196. 在这种情况下，在逻辑上似乎应该先研究有效保留的法律效果，这些效果

是两个维也纳公约规定的——至少是局部地规定⑵。无效保留的法律效果问题，

已在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次报告中，局部地加以讨论，
324

 委员会亦已对此

一问题通过两项准则；
325

 但对这个问题亦应深入研究，以对提出这种保留的国

家和其他缔约国提供准则⑶。 

 2. 有效的保留 
 

197. 有效保留的法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视它引起的反应而定。有效和被接受的

保留，其法律效果与有效但被反对的保留的法律效果不同。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

明白规定这一差异。1986 年公约的条款比较完整，因为它包括国际组织的保留和

反应的效果： 

 1. 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和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的保留： 

__________________ 

 
322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8

页。 

 
323

 见 G.加亚《Unruly Treaty Reservations》，in Le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heure de sa codification，Études 
en l’honneur de Roberto Ago，A. Giuffrè, Milan, 1987，p. 330。 

 
324

 见 A/CN.4/558/Add.2，第 181 至 208 段。 

 
325

 准则 3.3(保留无效的后果)和准则 3.31(保留无效与国际责任)。是《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

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五.C.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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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对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照保

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及 

 (b) 对该另一当事国而言，其与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照同

一范围修改此条规定。 

2.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国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3. 如果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反对条约在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与保

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之间生效，此项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

内，于保留国和反对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不适用。 

这项规定的第 1 款关涉成立的保留的法律效果(成立保留这个概念应澄清)，第 3

款则处理被反对的保留的法律效果。因此应对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分：有效的和

被接受的保留，也就是说“成立”的保留(a)；和有效的
326

 但被反对的保留(b)。

第 21 条第 2 款，正确地说，并不关涉保留的法律效果，而是关涉此项保留在保

留国以外的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关系上无法律效果，不论该项保留是否成立或有

效。这个问题将在下文关于保留对其他当事国之间协约关系的效果一节讨论。 

 (a) 成立的保留 
 

198. 按照第 21 条第 1 款的头一句，只有依照第 19、20 和第 23 条规定成立的

保留，才产生该款尤其(a)和(b)项所规定的法律效果。不过，为了确定第 21 条

第 1 款的适用范围，维也纳公约有点笨拙地提及关于保留实质有效(第 19 条)、

同意保留(第 20 条)和保留形式(第 23 条)的规定，而不更详细地解释这些规定的

相互关系。因此，在研究成立的保留产生的法律效果之前，似乎应重新研究成立

的保留这一概念，因为这对确定一项保留的“正常”法律效果是绝对必要的。 

 ㈠ 保留的“成立” 
 

 a. 一般规则 
 

199. 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的起首部分，保留是“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和

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这项措词看起来似乎很清楚，而且往往被理解为

针对有效的保留和被当事国接受的保留，但措词内容有许多不确定和不精确的地

方，所以委员会在 1965 年对条约法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作了重要修订，然后 1969

年维也纳会议又对公约第 20 条第 4(b)款作了修改。 

200. 首先，提及整个第 23 条，至少是笨拙的。事实上，第 23 条第 3和第 4 款

对保留的成立毫无影响。这两款只关涉撤回保留和在某些情况下接受或反对保留

无须经过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 

 
326

 应着重指出，第 21 条第 3 款，没有提到有效但被反对的保留。因此这项规定似乎也适用于对

无效保留提出反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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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其次，很难或甚至不可能确定保留成立与第 20 条第 4(b)款规定的反对对

于条约生效产生的效果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反对不能视为同意保留因为相

反的，它的目的在于“在与保留国的关系上排除或修改保留的法律效果或排除整

个条约的适用”。
327

 因此，被反对的保留，在第 21 条第 1 款的意义上，显然没

有成立。 

202. 研究准备工作材料(travaux préparatoire)可以解释这个“矛盾”。事实上，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9条(后来成为第 21条就有这种提及，草案第17条(后

来的第 20 条)第 4(b)款的推定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

不生效力。既然条约不生效力，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决定保留对协约关系内容的

法律效果。委员会的评注也说明：“该条第 1 和第 2 款提出有关按照第 16、第 17

和第 18 条规定成立的保留的法律效果的规则——条约推定生效”。
328

 “矛盾”

的造成是因为维也纳会议通过苏联的修正案，将第20条第 4(b)款的推定倒置。
329

由于这一新的推定，即使在单纯反对的情况下，条约仍对保留国实际生效：但保

留必须是第 21 条意义上成立的。 

203.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他的第一次报告中，曾经实际考虑到同意保留是

保留能够生效的条件。他提议的第 18 条草案专门处理“同意保留及其效果”，其

中明白规定： 

保留的目的在于修改已通过的条约条款，因此保留只对按照本条下述各款规

定同意保留或推定同意保留的国家产生效果。
330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对种族灭绝公约的保留的咨询意见中也强调保留法、甚至条约

法的这一基本原则： 

公认的是，国家在其协约关系上，非经其同意，不受约束，因此，任何保留

非经其同意，不对其生效。
331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提及的，就是这个概念；提及第 20 条，也是这个意

义。 

__________________ 

 
327

 见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60/10)，

第 155 至 167 页。 

 
328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对第 19 条评注第 1段(斜体是加上的)。 

 
329

 见上文第 192 段。 

 
330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9 页。 

 
331

 1951 年 5 月 28 日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案例汇编》，1951 年，第 21 页。并见 D.穆勒，“第 20

条(1969 年)”，载于 O.科尔泰和 P.克莱因(见注 310)，第 809 至 811 页，第 20 至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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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因此，同意保留是保留能够被视为成立和产生效果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

但是同“生效”派一些支持者的主张相反，
332

 同意并不是唯一条件。事实上，

第 21条第 1款起首部分是同时针对同意保留(提及第 20条)、实质有效(第 19条)

和形式有效(第 23 条)。因此，仅仅同意不足以使保留产生其“正常”效果。保

留还必须在第 19 条意义上为有效，其提出必须遵照第 23 条规定的程序和形式规

则。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成立”保留。 

205. 有效和同意的这种必要结合，也出自第 21 条第 1 款的一句规定，它表明

保留“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在逻辑上说，保留不可能只对另一当事国有效。它

要么有效，要么没有效。这个问题原则上与其他当事国的意愿无关，
333

 当然，

如果这些当事国一致决定让保留“有效”，则为例外。
334

 另一方面，一个客观上

有效的保留只对以某种方式同意保留的当事国生效。这是保留国与同意保留的当

事国之间在接受保留后建立的一种双边关系。保留只对该当事国成立，也只有在

同该当事国的关系上产生效果。 

206. 因此，似乎必须在《实践指南》中重新强调，保留的成立是保留有效和同

意保留结合的结果。因此纯粹转载界定成立保留概念的第 22 条第 1 款，似乎不

大实际，原因就是该款提到维也纳公约的其他规定。所以，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

明的法律效果的第四部分，可以以一项准则 4.1 作为开端，其案文如下： 

4.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 
 

4.1 保留的成立 
 

 保留如符合保留实质有效的条件，并遵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

出，而且为另一当事国接受，即对该另一当事国成立。 

 b. 特殊情况 
 

207. 准则 4.1 只关涉一般规则，对保留是否成立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答。第 20

条第 4 款关于同意保留的一般规则，因此成为维也纳“软”制度的支轴；
335

 事

__________________ 

 
332

 关于这两个派别，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初步报告，A/CN.4/470，《1995 年……年鉴》，第 155、

156 页，第 101 至 105 段。并见 Jl. 1982, p. 71 à 116; C. Redgwell，《Universality or Integrity? Some 
Reflections on Reservations to General Multilateral Treatie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p. 263 à 269，R. Riquelme Cortado, (见 A/CN.4/614/Add.1，注 211)，p. 73 à 82；Sir Ian 
Sinclair，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84, 
p. 81， note 78；et A. Pellet，«Article 19 (1969)»，in O. Corten et P. Klein(见注 310)，p. 696 et ss.，
pars. 111 et ss。 

 333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次报告 A/CN.4/558/Add.2 第 201 至 203 段。 

 
334

 同上，第 205 至 208 段。 

 
335

 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66 页，第 17 条评注第 21 段。并见 D.W.鲍厄尔，“对非

限制性多边条约的保留”，B.Y.B.I.L，1976-1977，第 84 页；D.穆勒，“第 20 条(1969 年)”

载于科尔泰和克莱因(见注 310)，第 799 页，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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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它对其他当事国表示同意保留这一点，规定一些例外。此外，第 4 款明确

规定，它只在如下情况适用：“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情形，并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因此，保留成立、特别是同意的要求，可以根据保留或条约的性质调整，也可以

依据条约为此目的作出的任何规定调整。 

 一. 明示准许的保留 
 

208. 按照第 20 条第 1 款，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缔约国“事后”予以接受。

但第 1 款并没有表示保留可以免除缔约国同意的这一要求；它只是表示如下的一

个概念：既然当事国在保留提出之前即已同意，此点并载于条约条文，事后接受

是多余的。同时，条文中“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语
336

 明显表示这一解释。只

有这一事前协议实际涵盖的保留才不须事后接受，因此，在逻辑上说，这些保留

在有效地作出之时，即已成立。
337

 

209. 应该指出，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没有限制事前接受的可能性只适用

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而把“默示”准许的保留也包括在内，但委员会的

工作却未能澄清这一概念的含义。
338

 维也纳会议时，许多代表团对这一解决办

法表示怀疑，
339

 提出修正案，主张删除“或默示”几字，
340

 这一修改被采用
341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会议的专家——顾问)自己也承认：“第 17 条第 1款‘或

默示’几字留在草案，似乎不对。这几个字来自以前比较详细的草案，这些草案

处理默示禁止和默示准许保留的问题”
342

 因此，第 20 条第 1款不提条约默示准

许的保留是对的。 

__________________ 

 
336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几个字是特别报务员插入的，以考虑到如下情况“条约可能明示准许某

些保留但以这些保留必须获得某一数目或某一百分比的当事国接受为条件”(关于对条约法的

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3 页)。起草委员

会对这一措词作了轻微修改(同上，第一卷，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89 页，

第 30 段)。1966 年，对这一措词又作了轻微修改，但会议记录没有澄清这一修改的原因。 

 
337

 “作出”而非“提出”是因为保留无须经过额外手续即产生效果。见准则 3.1(保留实质有效)

评注《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40 至 245 页，第 6段。 

 
338

 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0 页。及评注；评注非常简短对此点澄清不大，第 225

页，第 18 段。 

 
339

 见印度代表发言(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见注 320)，第 24 次会

议，第 139 页第 30 段)，美国代表发言(同上，第 142 页，第 53 段)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同

上，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5 页，第 15 段。 

 
340

 见法国和突尼斯修正案(A/CONF.39/C.1/L.113)和瑞士修正案(A/CONF.39/C.1/L.97)和泰国修

正案(A/CONF.39/C.1/L.150(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前注 321，第 148 页)。 

 
341

 主张删除“或默示”的三个修正案(见注 340)以 55 票赞成、18 票反对和 12 票弃权通过(简要

记录(A/CONF.39/11)(见注 320)，第 25 次会议 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7 页，第 30 段)。 

 
342

 同上，第 24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7-138 页，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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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如果像弗兰克·霍恩所说，
343

 这涉及条约禁止某些保留或某些类别保留，

但准许所有其他保留的情况——回到第19(b)条倒置的推定；这样的一种解释显然

使第20条第 1款同第 19条公开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须在条约内列入一项

条款禁止对某一特定规定作出保留，这样就可建立完全自由，可以在明示禁止的保

留之外，作出任何保留；这样，条约目的与宗旨的这一标准可能毫无效力。
344

 委

员会在其准则 3.1.3(准许不受条约禁止的保留)中已排除这种解释，该准则明确

指出，条约不禁止的保留并非事实上有效，尤其不能视为根据条约规定已成立或

已被接受。 

211. 基于同样理由，虽然很遗憾，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此点，但条约一般性地准

许保留的规定，并不构成缔约国的事前接受。说一切当事国有权对条约提出保留，

并不意味这个权利是无限的，更不要说这样提出的一切保留，因为条约内列入单

纯的一般性条款，就在第 21 条第 1 款起首部分的意义上成立。接受这种观点会

使维也纳体系毫无意义。这种一般性准许仅仅是回归到一般性体系，而维也纳公

约就是这一体系的体现，其基本原则是条约当事国有权提出保留。 

212. 明示准许的保留概念与特定保留的概念也不相同或相等。
345

 后一概念经

仲裁法庭在伊鲁瓦斯海大陆架划界案解释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12条时非

常明确地建立。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 

 任何国家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对本公约第 1至第 3 条以外各条提出

保留。 

213. 毫无疑问按照这一规定，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出这种“特定”保留作为同意

承受日内瓦公约约束的条件；这种特定保留也就是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b)款

提出的关于第 4 至第 15 条的任何保留。但这种“准许”不意味这样提出的任何

保留一定有效，
346

 尤其是并不意味其他当事国已通过第 12 条第 1 款同意对第 4

至第 15 条的任何保留。仲裁法庭认为这项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343

 弗兰克·霍恩，对多边条约的保留和解释性声明，T.M.C.Assen Institute,海牙，1988 年，第 132

页。 

 
344

 特别参看托穆沙特的批评(见 A/CN.4/614/Add.1,注 198)，第 475 页。 

 
345

 可是 P.H.英伯特主张说，特定保留包含在“明示准许的保留”一语之中。为支持这一解释，

他说第 20 条第 1 款绝不限制缔约国反对明示准许保留的权利，但他只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保

留国自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时起即成为缔约国(《保留问题与 1977 年 6 月 30 日关于法兰

西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大陆架划界的仲裁裁决》，法国国际法年鉴，1978

年，第 52 至 57 页)。作者不否认这一解决办法公开抵触第 20 条的规定，但他提到维也纳会议

的工作，认为他的方法是有理由的。同时参看准则 3.1.2，《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50 至 257 页，第 11 段。 

 346
 关于这个问题，见准则 3.1.4(准许的特定保留)及其评注，同上，第 260 至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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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被理解为国家必须事先接受对第1至第3条以外各条所作的任何保

留。这样一种解释几乎等于让缔约国可以随便拟订自己的条约。
347

 

214. 国家实践支持仲裁法庭采取的解决办法。有 11 个国家反对对这个公约提

出的保留，
348

 尽管这些保留只关涉第 1 至第 3 条以外的其他各条，正如公约第

12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那样；这一事实显示须采用的解释。 

215.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一词应从严解释，以符第 20 条第 1 款的目的。

在伊鲁瓦斯海大陆架划界案中，仲裁法庭合理地认为 

 这只在于有关条文是否准许提出特定保留，而且人们可以认为公约缔约

国事前已接受一项特定保留。
347

 

216. 因此，为了确定什么是无须单方面事后接受的“明示准许”保留，应该确

定什么是缔约国在条约中已同意的保留。关于这点霍恩指出“如果准许保留的内

容事前已订定，则可合理地认为在同意条约的时候已事先予以接受。
349

 

217. 按照这一意见，第 20 条第 1 款的适用范围包括两种事前准许根据这些准

许，缔约国不仅接受提出保留的抽象可能性，而且事前准确地决定可以作出的保

留。一方面，按照一项保留条款作出的保留，如该条款准许缔约国纯粹单纯地排

除某项规定
350

 或条约一整部分的适用，
351

 则该项保留应视为“明示准许的保

留”。在这一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可以在缔结条约时正确地判断它们同按照排除

条款使用作出保留可能性的缔约国，将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协约关系。另一方面，

“经过谈判”的保留
352

 也可视为特定保留。事实上，若干国际公约并不纯粹单

纯地准许缔约国对某项规定作出保留，但载列一项详细无遗的保留清单，各国必
__________________ 

 
347

 见 1977 年 6 月 30 日仲裁裁决，《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三卷，第 161 页，第 39 段。 

 
348

 可在下址查阅：http://treaties.un.org(条约现状(TMDSG))，(第二十一章，4)。 

 
349

 霍恩，(见注 343)，第 133 页。 

 
350

 例如见 1930 年关于国籍问题法律冲突的海牙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任何缔约国得于签署或批

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提出明示保留，排除接受第 1条至第 17 条和第 21 条的某些规定”。

条约常常准许排除适用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保留(见英伯特，对多边条约的保留”，Pedone，巴

黎，1979 年，第 169 页(注 27)和里克尔梅·科尔塔多(见 A/CN.4/614/Add.1,注 211)，第 135、

136 页)。 

 
351

 1949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订正总议定书，第 38 条；1957 年欧洲解决争端公约第 34 条。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社会安全( 低限度标准)的第 102 号公约在这一排除适用整章的可能性外，同时

规定实际必须适用的 低限度数目章节(第 2 条)(同时参看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残疾、老年和幸

存者补助的第 128 号公约第 2 条，欧洲社会宪章第 20 条或 1964 年欧洲社会安全法第 2 条)。

并见里克尔梅·科尔塔多(见 A/CN.4/614/Add.1,注 211)，第 134 页。 

 
352

 关于这一概念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16 页，准则 1.1.8 评注第 11

段。并见保罗·戈姆利，“采用”‘经过谈判的保留’和其他‘替代办法’修改多边公约：国际

劳工组织和欧洲委员会比较研究，第一部分，被德姆法律评论，第 39 卷，第 59 页(1970-1971

年)，第 75、76 页和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96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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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从中选择。
353

 这一程序也可让缔约国事前仔细衡量某一保留对协约关系的冲

击和影响。在表示同意受公约约束时，国家或国际组织就是同意“目录”准许的

一切保留。 

218. 在这两种情况，保留的内容事前在条约都已充分确定，这些保留可视为公

约第 20 条第 1 款意义上的“明示准许”保留。缔约国事前即知道这种保留的提

出所产生的协约关系，在条约条文内已予以接受。这不会产生任何惊奇，对协约

性原则也无任何毁损。 

219. 此外委员会在准则 3.1.4(准许提出特定保留)中对明示准许的保留概念的

定义，提供了一个起点。按照该准则的规定： 

 在条约准许提出某些特定保留但未说明其内容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组

织只可提出不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 

另一方面，内容在条约内已订定的特定保留，视为事实上有效，并且由于条文明

示准许，保留视为成立。 

220. 准则 4.1.1 考虑到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所载一般规则的例外，同时

并同“成立的保留”概念挂钩。事实上既然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从定义上说，

实质上有效，并经缔约国接受，那么只要遵守提出和通知保留应适用的规则，即

可使这项保留成立。因此，这项保留对一切缔约国生效。 

4.1.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如依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即对其

他缔约国成立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事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定

须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指按照条约明文规定及所规定的范围，排除条

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的适用，或修改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法

律效果的保留。 

221. 准则 4.1.1 第 1 段确定适用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成立的特定规则，第 2

段则重申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20条第 1款。虽然这一重申并非绝对必要而是出于

认真阅读准则4.1 和 4.1.1，但它符合国际法委员会既有的一贯惯例，即尽可能纳

入维也纳公约的规定。就是因为这个理由，特别报告员不更改措词，尽管“但条约

规定须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一语是不言而喻的写在这项规定内似乎多余。
354

第

3 段力图界定“明示准许的保留”概念。 

__________________ 

 
353

 关于欧洲委员会的惯例，见里克尔梅·科尔塔多(见 A/CN.4/614/Add.1,注 211)，第 130 页起。 

 
354

 见 D.穆勒，“第 20 条(1969 年)”，载于科尔泰和克莱因(见注 310)，第 888 页，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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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还应该着重指出，一旦明显确定有关的保留属于第 20 条第 1 款的范围，

该项保留不但无须其他当事国接受，而且这些当事国应视为已实际地、彻底地接

受了这项保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个特殊制度的一个后果是，其他当

事国尤其不得反对这样的一个保留。
355

 事前在条约条款内已接受这个保留的这

一事实，实际禁止缔约国事后作出反对。事实上，“当事国已议定准许保留，在

把准许保留作为明示协议的目的之后当事国即放弃了事后反对保留的任何权

利”。
356

 维也纳会议时，法国的一项修正案
357

 正确表达这一概念，但没有被起

草委员会接受。
358

 因此，准则 2.8.12(接受保留的确定)尤有理由适用于明示准

许的保留。这些保留视为已被接受，因此不能成为反对的对象。准则 4.1.1 评注

可令人注意此点。 

 二. “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 
 

223.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的另一特殊情况关涉“有限国家参加”的

条约的保留。这项规定排除对如下性质的条约适用软制度：在全体当事国间适用

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保留必须

得到当事国一致接受才能成立。 

224. 菲茨莫里斯曾将诸边条约(他认为这种条约与双边条约较接近)同多边条

约加以区分，
359

 但对这种区分的重视在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第一次报告里

才明确显示出来。由于委员会中深信传统一致性制度的价值的成员，同汉弗莱爵

士提议的“软”制度
360

 的支持者之间达成妥协，现行的第 20 条第 2 款在当时

成为一致性支持者的拒绝放弃的 后堡垒。在二读审议沃尔多克的草案时，第 2

款的原则在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中都没有引起辩论。 

225. 可是，主要问题不是一致接受保留的原则(这是长久以来实践的一项规

则)，而是如何鉴定不受保障条款支配和不适用“软”制度的那些条约。在 1965

__________________ 

 
355

 见 D.W.鲍厄特(见注 335)，第 84 页；M.科恰“对人权多边条约的保留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第 15 卷，985，第 1号，第 9页。 

 
356

 见 D.W.鲍厄特(见注 335)，第 84、85 页。 

 
357

 A/CONF.39/C.1/L.169。一项单独条文的第 2 款；依法国提议，该款应替代国际法委员会草案

第 16 和第 17 条，规定“对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其他缔约国不得予以反对，但条约规定可

以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会议记录(A/CONF.39/11/Add.2)(见注 321)，第 144 页)。 

 
358

 P.H.英伯特对于这个修正案被否决结论认为，出席会议的国家不想在明示准许的保留情况，限

制提出反对的权利(见注 350)，第 55 页。 

 
359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30 页，第 97 段。 

 
360

 见特别报告员强调如下事实：“该款(第 4款)同第 2款代表平衡，是整个条文的基础”(《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64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9 日，第 225 页，第 17 段)。同时参看

格罗斯的发言(同上第 663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8 日，第 253 页，第 97 段)和阿戈的发言(同

上，第 252 页，第 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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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国际法委员会的几位特别报告员都只顾到当事国数目(少数目)的标

准。
361

 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第四次报告中考虑到数目唯一标准受到的批评，承认

“不可能绝对精确地界定所述种类的条约”。
362

 同时他建议根据当事国的意愿：

“全体当事国适用[条约]的规定应被视为[条约]有效的基本条件”。
363

 因此，当

事国保全条约完整的意愿构成可以排除适用“软”制度而适用传统一致性制度的

标准。委员会采用这一概念，只轻微修改条款的措词，这就是现行的第 2 款。
364

 

226.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该项规定所针对的一类条约完全不是 1962 年之前

所设想的那类条约。提到意愿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把只由有限数目国家缔结但

较似一般多边条约的那些条约纳入软制度；另一方面，把很大数目国家缔结但条

约的性质使条约完整性必须获得保障的那些条约予以排除。这显示“诸边条约”

的概念逐渐走向必须确保条约完整性的概念。
365

 

227. 然而，数目标准并不是完全被抛弃，它在现行第 20 条第 2 款中一直存在。

但是它的作用改变了：在 1965 年之前，这个标准本身就足以确定条约是否脱离

“软”制度；但现在，它只被用来澄清当事国意愿标准。这样，它在确定条约的

性质上失去了影响力，变成一项辅助标准，同时，不幸的是，这项标准仍是不大

明确和难于适用。
366

 提到“谈判国的有限数目”尤为奇怪，这不大可能清楚地

把这些条约同严格意义上的多边条约区别出来，因为多边条约也可能是只有几个

国家间谈判出来的。比较好的办法似乎是，不提参加谈判的国家而提准许成为条

约当事国的国家。
367

 

228. 汉弗莱爵士提议另外一些“辅助”标准，以更好地确定当事国的意愿，因

为当事国的意愿一向都假定是难以确定的。因此，他在第四次报告中援引条约的

性质及条约缔结环境。
368

 他对这种转变并没有加以解释，同时，尽管美国提案

__________________ 

 
361

 菲茨莫里斯(第 38 条草案，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

二卷，第 118 页)；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第 1.(d)条草案，A/CN.4/144，《1962 年……年鉴》，

第二卷，第 35 页)。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第 3款草案提到“由有限数目国

家”缔结的条约(《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94 页)。 

 
362

 见 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4 页，第 7段。 

 
363

 见第 19 条第 2 款草案，同前，第 53 页。 

 
364

 见《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0、291 页，第 36

至 53 段和同上，第 816 次会议，1965 年 7 月 2日，第 308、309 页，第 43 至 49 段。 

 
365

 见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15 页。 

 
366

 特别参看 P.H.英伯特的批评，同前，第 112、113 页。并参看美国在维也纳会议的提案，其中

提议，由于这些困难，应不提意愿以外的任何标准，简要记录(A/CN.39/11)(见注 320)，第 21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0 日，第 118 页，第 9段。 

 
367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12、113 页。 

 
368

 见 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4 页，见第 7段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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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希望将条约的性质纳入定义内，
369

 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先后只采用有关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作为唯一的其他“辅助”标准。同数目标准一样，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标准也还不明确。因此，插入目的和宗旨这个谜一样的标准，
370

 不大可能

澄清第 2 款的解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标准反而使解释更为偶然性和主

观。
371

 

229. 此外，不仅第 20 条第 2 款的适用范围不确定，或至少难于确定，实际适

用的法律体系也不确定。按照这项规定，保留须得到全体当事国接受。这只可得

出两种确定。第一个确定是，这种保留不受第 4 款“软”制度的支配；第 4 款也

确认这一确定，因它将适用范围限于“不属以上各项所称的情形”。第二种确定

是，这种保留实际受一致接受原则的支配，因为它必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 

230. 可是，第 20 条第 2 款没有清楚回应谁必须实际接受保留的问题。固然，

这项规定的条文针对“当事国”。但这不大令人满意。事实上，似乎值得怀疑的

是，是否只有全体“当事国”必须接受保留，也就是说，按照第 2 条第 1(g)款

的定义，凡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和条约对其生效的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必须接受

保留。这违反如下的基本概念：条约必须整个在全体当事国间适用，包括现在

的和将来的当事国。支持相反的概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一致同意原则毫无意

义。 

231. 此外，虽然第 20 条第 5 款把默示和暗示同意的原则同第 2 款挂钩，在第 2

款所述条约范围内适用默示接受是一个谜。事实上，第 20 条第 5 款是说，一个

缔约国只能在成为条约当事国时才能提出反对。因此，一个有限数目国家的条约

的签署国，即使没有对保留提出正式反对，也可卡住一致接受的成立，因为不可

能推定它在 12 个月期满前会同意。所以，适用第 20 条第 5 款的推定，可能会产

生与所追求的效果正好相反的结果——所追求的效果是迅速稳定协约关系以及

保留国对条约的地位。
372

 正就是为这个原因，特别报告员于 1962 年认为，对于

尚未成为条约当事国的国家，放宽 12 个月的期限。 

 在多边条约的情况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迟作决定使

已经提出保留的国家对参加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地位成了问题。
373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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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如果人们考虑到 1962 年汉弗莱爵士提出的第 18 条草案，则这些漏洞和不

一贯尤令人惊奇，因为这个草案已将“诸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默示和暗示接受，

清楚地加以区分。
374

 可是，这些精确的规定虽然非常完善地确定对第 20 条第 2

款所述条约的保留的法律体系，但却被牺牲了，为的是要使关于保留的规定比较

不复杂和比较简洁。 

233. 为这些意见的利益，似乎应该和必须在实践指南中列入一项关于“有限国

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成立准则。 

4.1.2 对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对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如符合保留实质有效的条件，并依照为

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而且所有其他缔约国都予以接受，即对其他

缔约国成立。 

 “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指全体当事国间完整适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

意承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的条约。 

 三. 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保留 
 

234. 默示接受足以成立一项保留这一原则的另一项例外，规定于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涉及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该款规定： 

 倘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

管机关接受。 

235. 单纯地阅读该项规定，可以看出，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保留须经该

组织主管机关接受。这种接受如何措词，在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二次报告

中曾详细地加以研究，
375

 该报告除其他外，说明该项规定的准备工作情况。委

员会根据该报告，通过了关于这项规则例外的若干准则。那是准则 2.8.7 至

2.8.11： 

2.8.7  接受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保留 
 

 倘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

管机关接受。 

2.8.8  接受对组织约章的保留的主管机关 

 除组织规则另有规定外，有权决定以下事项的主管机关有权接受对国际

组织组织约章的保留：接纳成员加入组织；或修改组织约章；或解释组织约

章。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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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接受对组织约章的保留的方式 
 

 除组织规则另有规定外，组织主管机关接受保留不得以默示方式作出。

但接纳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构成接受该项保留。 

 为接受对国际组织组织约章的保留的目的，组织的国家成员或国际组织

成员无须个别接受保留。 

2.8.10  接受对尚未生效的组织约章的保留 
 

 在准则2.8.7规定的情况下，组织约章尚未生效时，如无任何签署国

或签署国际组织在收到保留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迄未对保留提出

反对，该项保留即视为已被接受。这种一致接受一旦成立，即为确定。 

2.8.11  国际组织成员对于对组织约章的保留的反应 
 

 准则2.8.7不排除国际组织成员国或是国际组织对一项对组织的组织约章

的保留的有效性或时机采取立场。这种评价本身无法律效果。
376

 

236. 似乎没有必要再次回顾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通过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的理由。虽然准则 2.8.7 足以表示组织主管机关接受的必要性，但在关于

保留效果的部分再次指出这一特别需要，并非没有益处。事实上，主管机关的接

受，是对国际组织约章的保留能够成立的绝对必要条件。只有这种集体接受才能

使保留产生其全部效果。组织其他成员的个别接受固然未被禁止，但对保留的成

立没有效果。准则 4.1.3 可以这样措词： 

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对国际组织组成条约的保留，如符合保留实质有效的条件，并依照为此

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而且该组织的主管机关按照准则 2.8.7 至

2.8.10 予以接受，即对其他缔约国成立。 

 ㈡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237. 准则 4.1 意义上；“成立”的保留，产生保留国针对的效果，也就是说，

依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所述“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特

定方面的法律效果”。
377

 因此，保留国所希望或“针对”的保留目的实现。 

238. 可是，保留的成立不是只有更改或排除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的法律效

果；它也使保留国成为条约的缔约国。保留成立之后，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

缔约国之间建立了协约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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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五.C.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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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条约生效与保留国地位 
 

239. 保留的成立对保留国产生许多后果，关涉它对其他缔约国的协约关系和地

位。保留的成立甚至可造成条约对全体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生效。这些后果直接出

于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a)和(c)的规定：第一项规定关涉保留国与接受保

留的缔约国(即保留对其成立的缔约国)之间协约关系的成立；第二项规定关涉保

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的同意是否生效的问题，亦即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是否成

为条约缔约方的问题。第 4(a)和(c)款条文如下： 

4. 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之情形，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a) 保留经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就接受保留的国家或组织而言，保

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对保留方和接

受保留的国家或组织均已生效； 

 (b) …… 

 (c) 表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承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

至少有一个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240. 委员会对第 17 条草案(后来成为第 20 条)的评注清楚解释这些规定的目

的： 

 第 4 款载有三项规则，这些规则是“软”制度的基础，规范缔约国与对

上述各款未提到的一切多边条约的保留两者之间的关系。(a)项规定保留经

另一缔约国接受，就该另一国而言，保留国即成为条约当事国，但须条约已

生效或开始生效。(……)(c)项规定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

的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这项规定很重要，

因为它确定保留国在什么时候可被视为已批准或接受条约，或以某些其他方

式承受条约约束。
378

 

241. 接受有效的保留在保留国和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建立协约关

系的这一规则，也很有意义。所有关于条约法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在草案里都以某

种方式提出这个规则。汉弗莱爵士采用的方法与其前任各位特别报告员采用的方

法，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生效所需的接受国数目。前任的三位报告员采取传统的

一致性体系，主张一俟所有其他缔约国都已接受保留，协约关系才成立。汉弗莱

爵士采取的软方法则是，每个国家(或每个国际组织)不只个别决定一项保留是否

对其生效而已；这项个别的接受也产生效果，而不论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反应

如何；不过在逻辑上说，个别接受的效力只存在于保留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双边关

系上。委员会在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评注里解释说，适用软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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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保留国在对X国的关系上为条约当事国，但

在对Y国的关系上则非条约当事国，而X国同Y国之间则同受该条约约束。但

是，在一般多边条约或很大数目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的情况，委员会认为这

个结果同允许Y国的反对阻止条约在保留国与接受保留的X国之间生效的这

种结果，同样不大令人满意。
379

 

242. 可是这种“相对”参加条约的制度 
380

 只在成立保留的“正常”情况下适

用。显然的，这种制度在成立保留必须一致接受的情况并不适用；要保留能产生

效果，包括条约对保留国生效，必须全体缔约国都同意保留。因此，条约必须以

同样方式对全体缔约国及对保留国生效。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的保留情况，也

须采取类似的解决办法：唯有主管机关的接受才能使保留成立和使保留国进入缔

约国的圈子。一旦获得这种接受，保留国即同所有其他的缔约国建立协约关系，

无须它们个别同意。 

243. 为这些意见的利益，应该指出，按照准则 4.1 至 4.1.3 所述根据保留性质

和条约性质建立的规则，保留一旦成立，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一个缔约国或

全体缔约国之间，即成立协约关系：接受保留的一个缔约国(“正常”情况)或全

体缔约国(其他情况)。因此，只需回顾构成维也纳体系核心的这一规则就够了，

无须重新在一般规则及其例外之间加以区分。事实上，准则 4.1、4.1.1、4.1.2

和 4.1.3 的措词可以确定保留对谁成立和与谁建立协约关系的问题： 

4.2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4.2.3  条约生效对成立的保留的保留国的效果 
 

 保留成立即使保留国在对保留对其成立的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上，

成为条约当事国，但须条约已生效或开始生效。 

244. 可是准则4.2.3并没有解决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留国可视为进入缔约国或缔

约国际组织圈子的问题。委员会插入 1969 年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正就是为了

弥补这一漏洞。对此，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他的第四次报告中这样解释：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起草问题，因为这关涉保留国在“软”制度范围内被

视为一项多边条约“当事国”所需的条件。事实上，不仅奥地利政府，丹麦

政府也敦促委员会明白采取立场，因为这是一个确定条约生效日期的重要问

题，这个问题可能对保存条约机构造成某些困难。我们认为就“软”制度而

言，情况如下：提出保留的国家，在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另一个国家按照现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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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 19 条第 3 款(后来新的第 20 条第 4 款)明示或默示地接受保留之时起，

即应被视为“当事国”
381

 

沃尔多克的这一解释是 1969 年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的源起，但这可能并不完全

正确：事实上，不可能确定保留国是否成为 1969 年公约第 2 条第 1(g)款意义上

的条约“当事国”，因为不论保留是否成立，条约可能因为批准或接受的国家数

目非常少而未生效。但是，人们可以肯定，这是保留方是否成为一个缔约国或缔

约组织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否“同意承受条约约束，不论条约是否生效”(第

2 条第 1(f)款)。此外，这也是第 20 条第 4(c)款的目的，该款限于指出，保留国

“表示同意承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

即发生效力”。
382

 

245. 虽然这个规则似乎在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已经清楚建立——保

留方自其有效的保留被至少一个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之时起即成为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但这个规则的实际适用远没有引起重要结果，尤不一致。主要

适用这个规则的人，也就是说条约保存者，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大约地适用这

个规则。 

246. 举例来说，秘书长在执行多边条约保存者职责时，接受任何表示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但附以保留的文书交存，但拒绝对保留的有效性和效果问题采取立场，

他“指出文书按照条约的规定通常应生效的日期，每一当事国自行对保留决定其

认为适当的法律后果”。
383

 换言之，秘书长不等到至少有一国接受保留才接受附

有保留的批准书或加入书的确定交存；他把这些文书视同任何其他没有附以保留

的批准书或加入书处理： 

 因他不应采取立场，秘书长不准备对附有保留的文书的可能效果表示意

见，尤其是确定条约在保留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尤其在保留国与对保留提出

反对的国家之间是否生效的问题。因此，如果有关条约的 后条款规定条约

于某个数目的批准书、赞同书、接受书或加入书立存后即生效，秘书长作为

保存者在实践上，除下段所述情况外，在计算生效所需的文书数目时，把接

受交存的一切文书不论其是否附有保留，亦不论可能的保留是否受到反对，

均予以考虑在内。
384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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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立场完全可以批评，
385

 因为秘书长把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同

第 20 条第 5款连系阅读)用以下事实说明其理由： 

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国家因保留国介入而反对条约生效。 后，人们

可以主张，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可将文书不予考虑：一方面，所有其他缔约国

毫无例外都反对保留国参加；另一方面，已经提出反对的所有国家都清楚表

明希望它们的反对阻止条约在它们与保留国之间生效。
386

 

247. 近的一个例子是，巴基斯坦以 2009 年 6 月 17 日的一件通知加入制止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这件文书附有对公约第 11、第 14 和第 24 条的保

留。尽管这些保留，秘书长在其 2009 年 6 月 19 日保存通知中认为： 

 按照公约第 26 条第 2 款，公约将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对巴基斯坦生效，

该款规定： 

 “对于在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每一个国家，本公约应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

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的第三十天对该国开始生效”。
387

 

因此，巴基斯坦的文书被保存者认为立即生效，尽管有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的规定。就保存者而言，巴基斯坦为缔约国，也就是纽约公约的当事

国，与其保留是否至少获得另一个缔约国同意无关。 

248. 这个实践似乎多年来已是如此，早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之前即已存在，
388

 

其他保存机构或保存国家也都采取这种惯例。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欧洲委员

会就曾于 1965 年通知秘书长说，作为保存者，保留国“立即列入公约生效所需

的国家计算”
389

 ——换言之，自它取得缔约国的地位开始。另外一些保存者，

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美洲国家组织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则采取不大相同的做

法，原则上不把保留国计入缔约国。
389

 

249. 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尽管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的适用，至少引

起一些猜疑，但该款规定的规则仍不失其权威。它毫无疑问构成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建立的保留体系的一部分；委员会原则上着重补充这两个公约关于

__________________ 

 
385

 见 P.H.英伯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生效。对联合国秘书长在执行保存者职责方面的实践的思

考”法国国际法年鉴，1980 年，第 524 至 541 页；G.加亚(见注 323)，第 323、324 页；R.里

克尔梅·科尔塔多，同前(注 211)，第 245 至 250 页；或 D.穆勒，“第 20 条(1969 年)”，载于

科尔泰和克莱因(见注 310)，第 821、822 页，第 48 段。 

 
386

 见秘书长保存多边条约的惯例概览，联合国，纽约，1999 年，ST/LEG/7/Rev.1，第 186 段。 

 
387

 可在下址查阅：http://treaties.un.org(条约现状(TMDSG)，第十八章，11)。 

 
388

 见《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109 页，第 31 段。 

 
389

 同上，第二卷，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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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的规定，而非与这些规定背道而驰。
390

 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

的规定保留方必须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第20条第 5款(及其后的准则

2.6.13
391

 和 2.8.1
392

) 规定的期间届满时，明示(这种情况非常少)或默示接受

保留，才能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严格适用这项规定，在 坏情况，会使条约

推迟十二个月才对保留方生效。这种推迟固然不很理想；但这是保留方引起的，

同时，如果单独有另一个缔约国或另一个缔约国际组织表示明示接受保留，则这

个期间可以缩短。 

250. 为这些意见的利益，应该在实践指南插入一项准则，该项准则不转录第 20

条第 4(c)款，但一字一字地表达该款的概念。有效的保留一俟至少有一个缔约国

或缔约国际组织予以接受，即在准则 4.1、4.1.1、4.1.2 和 4.1.3 的意义上成立，

保留方的批准书或加入书生效，成为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这一规定的后果是

保留方成为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如果条约仍未生效的话。准则 4.2.1 就是反

映这一概念： 

4.2.1 保留成立的保留方资格 

保留一旦成立，保留方即视为条约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251. 当然如果条约生效，保留成立的保留方立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 

252. 此外，如果条约尚未生效，保留成立及保留方表示接受条约约束的行为有

效性确定，可能使条约对全体缔约国和组织、包括保留方生效。如下情形就是这

种情况：保留成立之后，保留方加入缔约方数目计算，造成条约生效所需条件完

备。因此，这个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殊环境，尤其是 后条款所定的条约

生效条件、缔约方数目等等。所以，不大可能得出这方面的一般规则，但有一点

成立，就是保留成立的保留方应计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数目，这个数目确定条约

是否生效。准则 4.2.2 就是明定此点： 

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如条约尚未生效，保留方自保留成立时起，即计入条约生效所需的缔约

国或缔约组织数目。 

 b. 保留成立对协约关系内容的效果 
 

253. 保留成立不仅产生条约在保留国与接受保留的条约当事国之间生效的后

果而已。它也修改如此建立的协约关系的内容，实现保留本身的目的，也就是说，

__________________ 

 
390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和惯例的第一次报告，A/CN.4/470，《1995 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65 至 167 页，第 153 至 169 段。 

 
39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68 至 172 页。 

 
392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五、C.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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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两国的彼此关系上，“按照此项保留规定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的条约规

定”。
393

 如委员会所指出的，此一效果“直接出于条约当事国间关系的共识性质”。
394

 保留纯粹只是保留国为修改或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适用而提出的提议，其接受

构成主角间的协议，也就是当事国间的协议，调整它们出于条约的协约关系。 

254. 因此，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a)款，确定保留成立就保留国而言，对

协约关系内容产生的效果。在 1986 年维也纳公约里，该款措词如下： 

 依照第 19、第 20 及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的保留： 

 (a) 对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照保留

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 

255. 不过，此项规定使用的“修改”一词应作广义解释。似乎奇怪的是，此项

规定的条文同第 2 条第 1(d)款的条文一直不协调。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d)款

事实上将保留界定为一国的任何单方面声明，“其目的在排除或修改条约若干规

定的法律效果”。但这种不一致不大影响到结果，因为第 1(a)和(b)款明白规定，

条约的规定“照保留的范围”修改。这一措词既包括排除性的保留——国家旨在

纯粹单纯地排除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的适用，也包括限制性的保留，即单纯涉

及所述规定的某一特定方面而非完全排除其适用。 

256. 另一个不一致之处则比较严重，那是维也纳公约中“保留”一词的定义和

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的效果，这两项规定应互相接近；
395

 但依照第 21 条，保留

修改“条约的规定”，第 2 条第 1(d)款则说，保留的目的在于修改或排除“条约

若干规定的法律效果”。委员会辩论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若干成员坚持

一点事实，即保留不能改变条约的规定，因此 好把“条约的规定”改为“条约

的适用”；
396

 另一些成员则不大注意此点，
397

 或表示完全满意起草委员会提议

的条文。
398

 

257. 理论上，修改“条约的规定”或其“法律效果”的问题，曾引起激烈辩论。

P.H.英伯特教授认为： 

__________________ 

 
393

 关于相互性原则，见下文第 272 至 290 段。 

 
394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第 19[21]条评注第 1段。 

 
395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A/CN.4/491/Add.3，第 149 段。 

 
396

 罗森先生《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00 次会议，1965 的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9

段和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5 页，第 2 段和鹤冈先生(同上，第 296 页，第

16 段)。 

 
397

 通基内先生指出，条文提及“修改条约的规定”或“修改条约规定的适用”并非十分重要(同

上，第 9段)。同样的意见，见布里格斯先生(同上，第 13 段)。 

 
398

 见布里格斯先生(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90 页，第 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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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公约起草者在保留与公约规定之间建立的联系，正就是我们觉得

可批评之处。事实上，保留不是要消除一项规定而是要消除一项义务。
399

 

258. 可是，这一意见只是从保留国的观点考虑保留的效果，似乎无视一项事实，

即保留在修改保留国的义务时，同时也损害到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相应

权利。因此，对这个问题， 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是： 

 1969 年和 1986 年公约第 2条第 1(d)款比第 21条第 1款写得好：人们不

能理解为什么一项保留——条约外部的文书——能够修改条约的一项规定；

保留可以排除或修改其适用(效果)，但不能排除或修改条文本身(规定)。
400

 

259. 然而，在明白规定保留只能排除或改变“条约若干规定的法律效果”方面，

第 2 条第 1(d)款的条方似乎民不完全符合保留问题上国家的实践。
401

 实际上，

国家提出保留以修改整个条约、或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的适用的情况，并非罕见。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保留固然不被视为有效，因为它剥夺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使保留丧失了“成立的保留”地位。
402

 但情况并非经常如此，在实践上有许多

这种横向保留的例子，而这种保留未受到其他缔约国的反对或质疑。
403

 第 21 条

第 1 款在这方面似乎较为开放，因为它单纯地规定保留“照保留的范围修改(或

排除)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因此，如果一项保留可以在某些特定方面有效地

修改条约全部规定的法律效果，如委员会在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明确接受的

那样，
404

 保留一旦成立即有按照第 21 条第 1 款修改所有这些规定，甚或依情况

修改条约全部规定的效果。
405 

__________________ 

 
399 

见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5 页(斜体是文中原有的)。 

 
400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A/CN.4/491/Add.3和Corr.1，第154段(斜体是文中原有的)。
 

 
401

 见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4、15 页；R.绍法尔兹，“对多边条约的保留”，波兰国际法年

鉴，第二卷，1970 年，第 296 页。并见 A.佩莱，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A/CN.4/491/ 

Add.3 和 Corr.1,第 156 段。但 D.N.希尔顿认为“保留只修改条约的特定规定”(《Default 
Breakdown:The Vienna Convention of the Law of Treaties ： Inadequate Framework on 
Reservations》,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27,1994,n

0
2,p.422)。 

 
402

 见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9 页，第 6、7段。 

 
403

 同上，第 99 页，第 5段。 

 
404

 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全文如下：保留是为了排除修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特定

方面对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98 页)。 

 
405

 德塞萨里就这个主题写道：“通过保留，国家可以缩小条约实质上或主观上的适用范围，直至

排除条约的一项或几项规定或排除这些规定对特定主题的适用，国家甚至可表示愿意按照某些

限制性模式接受条约的规定，或附以某些时间性或领土性的限制”。(《Reserve,dichiarazioni e 
facoltà belle convenzioni dell’aj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privato》,in T.Treves(éd.),《Six Studies on 
Reservations》,Communicazioni e Studi,vol.XXII,2002,p.167,Pa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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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因此，有效成立的保留影响到保留国的协约关系，因为它在相互基础上排

除或修改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甚或整个条约在某一特定方面的法律效果。
406

 

261. 依照委员会在实践指南范围内采取的既定做法，应该在指南中插入一项准

则 4.2.2，这项准则基本上依照 1986 进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a)款，但明白

规定保留不修改有关条约的规定，只修改条约的法律效果：
407

 

 

4.2.4 协约关系的内容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的保留，对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而言，其与该另一

当事国的关系上保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的法律效果。 

262. 为了进一步澄清保留国和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义务和权利

的内容，有理由像F.霍恩所说那样，将“修改性保留”和“排除性保留”加以区

分。
408

 这种区分当然不一定容易。例如，保留国的一项保留旨在将某一协约义

务的适用范围限于只对某一类别的人，这项保留既可视为修改性保留(因其修改

原始义务，限制有关人圈子)，也可视为排除性保留(因其排除对特定类别以外的

所有人适用协约义务)。
409

 不过这种区分让人可以更明确地确定这两种 常见情

况的范围。绝大多数的保留可以归入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或至少通过这一区分

被理解。 

263. 在排除性保留的情况，保留国的目的是排除条约一项或多项规定的法律效

果。这种例子很多。
410

 特别常用的一种排除性保留是与解决争端强制程序有关

的保留。例如 2009 年 6 月 17 日巴基斯坦加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

约时，通知秘书长一项保留：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不认为受公约第24条第1款的约束(……)。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声明争端必须所有参与诉讼的当事方就有关案

件表示同意，始可向国际法院提交。
411

 

__________________ 

 
406

 关于相互性问题，见下文第 272 至 290 段。 

 
407

 见上文第 258 段。 

 
408

 见 F.霍恩(见注 343)，第 80 至 87 页。 

 
409

 例如参看埃及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保留：“关于税务豁免的第 49 条只适用于领事官员、其

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这项豁免不能扩及于领事馆雇员或服务工作人员”可在下址查阅：

http://treaties.un.org (条约现状(TMDSG),第三.6 章）。 

 
410

 并见准则 1.1.8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第

190 至 199 页。 

 
411

 并见下列国家的类似保留：阿尔及利亚、安道尔、沙特阿拉伯、巴林、孟加拉国、中国、哥伦

比亚、古巴、埃及、萨尔瓦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等等，可在下址查阅：

http://treaties.un.org (条约现状(TMDSG),第十八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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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很大数目的保留，目的也在排除条约实质性规定的适用。例如埃及曾对维

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提出一项保留，旨在排除第 37 条第 2 款的法律效果： 

  第 37 条第 2款不适用。
412

 

 古巴也提出一项保留，排除适用特别使团公约第 25 条第 1款： 

 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对第 25 条第 1 款第 3 句提出明示保留，因此不接

受在该款情况或在任何其他情况推定得到特别使团团长的同意。
413

 

 还有卢旺达政府对消除一切形式各族歧视公约提出一项保留，措词如下： 

 卢旺达政府不认为受该公约第 22 条的约束。
414

 

265.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a)款对这类保留的适用相当容易。成立的保留“依

保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的协约规定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纯粹单纯地排

除这些协约规定的一切法律效果。保留一旦成立，在保留国与接受保留的当事国

之间的协约关系上，条约就好象没有包括保留所针对的规定。因此，排除性保留

产生一种“不受规章限制效果”。
415

 保留国不再受有关协约规定的义务约束，但

这绝不妨碍保留国遵守这项义务(和受这项义务约束，如果这项义务是协约规范

规定的习惯义务的话)。逻辑上说，保留对其成立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由于

接受保留在其与保留国的协约关系上，放弃了要求履行有关协约规定的义务的权

利。 

266. 此外，这显示保留排除条约一项规定所规定的义务，并不自动地意味保留

国拒绝履行该项义务。保留国可以合理地希望排除在条约建立的法律框架内适用

协约义务。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完全可以赞同条约某项规定所包括的规范，

但拒绝承认某一协约机关或某一司法机构有权适用或解释这个规范。虽然它完全

可以自由地遵守条约范围内建立的义务，但它排除条约建立的管制机制对其适

用。
416

 

267. 因此明确规定这种保留产生的排除效果，似乎有益。准则 4.2.5 的目的就

是如此，它不是准则 4.2.4 的另一替代条文，但试图明确规定其对特定类别保留

的含义。 

__________________ 

 
412

 可在下址查阅：http://treaties.un.org (条约现状(TMDSG),第三章，3)。并见摩洛哥提出的

保留(同上）。 

 
413

 同上，(第三章，9)。 

 
414

 同上，(9 第四章，2)。 

 
415

 见 F.霍恩(见注 343)，第 84 页。 

 
416

 并见准则 3.1.8(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69 至 76 页，特别是评注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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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排除条约一项规定的法律效果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并旨在排除条约某项规定的法律效果的保留，使该项

或该几项协约规定，在保留国与该另一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上不适用。 

 保留成立的保留国在其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协约

关系上，不须遵守有关协约规定所规定的义务。 

 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协约关系上不得援引

有关规定所规定的权利。 

268. 修改性保留的具体效果大不相同。与排除性保留相反，保留国的目的不在

于摆脱出于一项或多项协约规定的义务，以在协约法律框架内重获行动自由。它

的目的在于以另一不同的义务代替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类保留的一个例子是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精神药物公约的保留：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制造人、批发人、输出人及输入人不照(该

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所述进行记录，而是对发货单涉及附表三物质及配制

的寄运特别标明。载有这种特别标明寄运的发货单和交货凭证由有关人员

备存至少 5年。
417

 

 因此，德国的这一保留不是仅仅为了排除精神药物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的适

用，而是以另一项义务代替此项规定所规定的义务。 

269. 另一个例子也清楚表明，保留国不是为了纯粹单纯地解除条约对它所加义

务的束缚，而是为了以另一项义务代替该项义务，这个例子是芬兰对 1968 年道

路标志与号志公约第 18 条的保留： 

 芬兰保留不在聚居地区的起点使用E，9a或E，9b标志和不在聚居地区的

终点使用E，9c或E，9d标志的权利。在应设这些标志的地点和地方另使用符

号标明。在应设标志E，9b的地方使用一种标志指出名称，但与标志E，9b含

义有别。
418

 

270. 所以，在这种修改性保留的情况，保留一旦成立，保留国并非单纯地解除

保留所涉的一切协约义务而已。保留的效果是以保留所定的另一项义务代替条约

原先规定的义务。换句话说，在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间的协

约关系上，保留针对的条约规定所规定的义务，被保留所宣示的义务代替或修改；

或更正确地说，成立的保留以保留所规定的或经保留修改的条约规定所规定的相

应义务和权利，代替有关条约规定所规定的相应义务和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417

 可在下址查阅：http://treaties.un.org (条约现状(TMDSG),第六章，16)。 

 
418

 同上，(第十一章，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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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因此，准则 4.2.6 使准则 4.2.4 变得明确，阐明修改性保留对协约关系内

容的效果： 

4.2.6 修改条约一项规定的法律效果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并旨在修改条约某项规定的法律效果的保留，在保留

国与该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上。以经保留修改的规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代替

保留所涉及的协约规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保留成立的保留国在其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上，必

须遵守经保留修改的协约规定所规定的义务。 

 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上，可援引经保留

修改的协约规定所规定的权利。 

272. 保留一旦“成立”，不仅保留国可予以援引，保留对其成立的任何其他当

事国也都可予以援引。保留在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当事国间建立一种特殊的

规范制度，在相互基础上适用。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对此解释说：“保留一向

是两方面运作”。
419

 这个概念反映于 1986 年公约第 21 条第 1(b)款： 

 1. 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及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的保留： 

 (a)…… 

 (b) 对该另一当事国而言，其与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照同

样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条约的]规定。 

273. 因此，保留国在解除遵守保留所涉及的协约义务的同时，也无权要求保留

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履行保留所涉及的协约义务。 

274. 这一相互性原则出于常识。
420

 事实上，规范有关两国间协约关系的规范

制度，反映两国意愿会合——尽管局部——产生个别承诺的共同目标。
421

 它“直

接出于协约关系的共识性质”
422

 这种性质浸透维也纳公约整个一般的保留体系。

汉弗莱爵士在他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里解释说： 

__________________ 

 
419

 《国际公法一般课程》，R.C.A.D.I，第 106 卷，1962-II，第 87 页。 

 
420

 D.安齐洛蒂认为，“保留的效果在于保留国不受保留所涉及的规定的约束：当然，对保留国而

言，其他当事国也不受约束；同时，在保留国与其他当事国的关系上，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就象

并非条约的一部分一样(Corso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vol. 1 (Introduzione – Teorie generali), 
CEDAM, Padova, 1955, p. 335(斜体是加上的)。 

 
421

 R.巴拉托，Gli effetti della riserve ai trattati, A. Giuffrè, Milan, 1999, p. 291：“此外，人们见到，

国际实践产生的一种趋势似乎与共识原则相符；共识原则是条约法的基本要素：保留所针对的

规范丧失法律效力，因为保留本身的提出，使法律主体之间失去协议。 

 
422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 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

第 78 页，第 21 段。国际法委员会在二读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变成第 21 条)的评注里赞同此一

解释(《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评注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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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在提出保留的国家与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之间产生效果，以至该国

同该当事国在彼此关系上不适用保留所涉及的规定。
422

 

 国际法院类似地提出相互适用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强制管辖权

的任择声明问题，尽管方式稍为不同。它在挪威公债案的判决中认为 

 因为这涉及两单方面声明，法院享有权限纯粹因为两国同意给以法院权

限。但是比较两个声明，显示法国的声明接受法院的管辖权范围比挪威的声

明狭窄；因此，当事双方的共同意愿——法院管辖权的基础，以法国保留所

示的较狭窄范围为准。
423

 

275. 保留效果的相互性，也使保留在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其他国家或国际

组织的双边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重新得到平衡。保留机制使这些其他国家或国

际组织在对保留国的关系上，其所受约束的义务，不会比保留国自己准备承受的

义务多。
424

 西马教授在这方面认为： 

 因保留而解除某些协约义务的人，不得要求按照保留所针对的协约规定

对待。
425

 

276. 保留的相互性适用直接出于国际承诺相互性的概念，也就是当事国之间有

来有往的概念，符合 do ut des 格言。 

277. 此外，保留效果的相互性对行使公认的提出保留自由，也起管制甚或劝阻、

不容忽视的作用：保留国必须想到，保留不是只产生对它有利的效果，它也蒙保

留被人援引来对抗它的风险。汉弗莱爵士对这个问题这样说： 

 在基本规则中，对不当行使自由当然另有制衡，即保留总是两面运作的，

任何其他国家在与保留国的相互关系上都可能援引此项保留对抗它。
426

 

因此，相互性适用是双刃的,“大有助于解决条约灵活性和完整体之间的固有紧

张”
427

 在某种形式上，这个原则似乎是保留有效性要求方面的补充，而且往往

__________________ 

 
423

 1957 年 7 月 6 日判决，挪威若干公债案，1957 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第 23 页。 

 
424

 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4 页，第 16 和 17 条草案评注第 13 段。R.巴拉塔有理

由支持保留效果的相对性，认为这是一种《strumento di compensazione nelle mutue relazioni 
pattizie tra parti contraenti; strumento che e servito a ristabilire la parità nel quantum degli obblighi 
convenzionali vicendevolmente assunto, parità unilateralmente alterata da una certa riserva》(见注

421)，第 292 页)。 

 
425

 Das Reziprozitätselement im Zustandekommen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72, p.60。 

 
426

 见注 419。并见 F.帕里西，C.谢夫琴科，《Treaty Reservations and the Economics of Articlr 21 (1)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2003, p.1 à 26。 

 
427

 同上，并见 R.巴拉塔(见注 421)，第 295、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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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保留还有效力，因为在许多情况下，颇难确定保留的有效性。人权条约的保留

非常多，而在这些条约的框架内，相互性原则所起的作用不大，
428

 这也许可以

用提出保留与保留的相互性适用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解释其部分原因：
429

 相

互性不起作用时，保留越多。 

278. 许多保留条款明白提及保留相互适用的原则，
430

 另有一些条约较一般性地

指出相互适用的原则。
431

 但这些明示条款似乎是多余的。
432

 事实上，相互性原

则不仅被承认为一项一般性原则，
433

 而且被承认为一项自动适用的原则，无须条

约特定条款，也无须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作出这一含义的单方面声明。
434

 

279. 可是，委员会 1962 年一读通过的第 21 条草案在相互性原则自动适用的问

题上，规定不很明确，它是这样规定：保留的效果在于“通过相互性，使条约任

何其他当事国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上可援用这一修改”
435

 此项规则的措词使人

认为，缔约国应援用保留以从相互性效果得益。在美国和日本提出意见后，
436

 修

__________________ 

 
428

 见下文第 285 段。 

 
429

 F.帕里西，C.谢夫琴科(见注 426)。 

 
430

 1930 年关于国籍问题法律冲突的海牙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就已是这种情况(“如此排除的规定不

得对已提出这种保留的缔约国加以援引，该缔约国亦不得对另一缔约国加以援引“。)海牙国际

私法会议的公约里也有一些其他例子(关于这些保留条款见F·马约罗斯，“维也纳公约相互性体

系与海牙公约中的保留”，clunet，1974，第 90 页起)；欧洲经济委员会缔结的许多公约也有这

些例子(见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188 至 191 页和第 251 页)，欧洲委员会拟订和缔结的一些

公约亦然。1980 年部长理事会通过欧洲委员会缔结的公约和协定 后条款模式，对保留效果的

相互性，建议采取如下规定：“就[有关协定]一项规定提出保留的当事国不得要求另一当事国适

用该项规定；但如该项保留为局部性或条件性，该当事国可要求该另一当事国按其接受保留的范

围适用该项规定”(第 e条第 3款)。并见 F.霍恩(见注 343)，第 146、147 页。 

 431
 例如参看关于自国外获取赡养权利公约第 18 条(“缔约一方不得在本国受本公约约束的范围以

外对其他缔约各方援用本公约”)，或者参看 1958 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

第 14 条(“缔约国除在本国负有适用本公约义务的范围内，无权对其他缔约国援用本公约”。) 

 
432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252 页；F.马约罗斯(见注 430)，第 83 和 109 页。作者批评如下的

意见：“为了明确和法律稳定”，应在条约内载入重申相互性原则的条款(同上，第 81 页)。 

 
433

 马约罗斯(见注 430)，第 83 和 109 页；R.巴拉特(见注 421)，第 243 页起；F.霍恩(见注 343)，

第 148 页；并见 B.西马(见注 425)，第 60、61 页。 

 
434

 R.巴拉塔(见注 421)，第 227 页起和第 291 页；F.马约罗斯(见注 430)，第 83 和 109 页；F.

帕里西，C.谢夫琴科(见注 426)。但也有这种情况：单纯为了谨慎，国家在接受保留时附以相

互性适用保留的条件。美国回应苏联和罗马尼亚对 1949 年道路交通公约所作保留的声明，就

须在这一意义上去理解，在该声明中，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反对这些保留，但认为它可在

相互性条件下对保留国适用这些保留，并声明它打算这样做”，可在下址查阅：

http://tres.un.org (条约现状(TMDSG),第十一章，B1)。 

 
435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0 页。 

 
436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322 和 345 页。同时参看奥地利的评论(同上，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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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条文，规定保留对保留国和在法律上接受保留的国家产生相同效果。
437

 1965

年国际法委员会采用的 后案文明白表达自动性概念，但仍须作若干措词方面的

调整。
438

 

280. 但这并不意味相互性原则是绝对的，其实远非如此。尽管它今天在第 21

条第 1 款的保护下，成为一项一般性规则，但仍附有重要例外，
439

 这些例外或

出于保留本身的内容，或出于条约的内容或性质。 

281. 相互性原则在如下情况不能适用：保留国的义务同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的义务两者之间没有重新平衡的必要或者不可能做到。 

282. 例如，旨在限制条约的领土适用的保留就是这种情况。这种保留的相互性

适用在实践上根本不可能。
440

 同样的，保留效果的相互性适用也不可能，如果

导致保留的特点是保留国所特有的话。
441

 例如，加拿大对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提出的保留，旨在将拍约他(Peyote)
442

 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这项保留当

然不会被公约另一当事国援用；这项保留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加拿大领土内有

一些群体，他们在巫术或宗教仪式中使用某些精神药物，这些药物通常属于公约

体系的范围。
443

 

283. 保留相互性适用的原则也可由条约本身所载的保留条款加以限制。例如

1954 年关于海关便利旅游业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就是这种情况。该公约第 20 条

第 7 款规定： 

 缔约国无须向保留国提供该项保留所针对的公约规定所规定的利益。任何

国家行使这一权力应将之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再将之通知签署国和缔约国。
444

 

__________________ 

 
437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及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8

页。 

 
438

 第 19 条草案 后案文，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 

 
439

 B.西马(见注 425)，第 61 页；R.巴拉塔(见注 421)，第 292 页；D.W.格雷格“保留：公平作为

平衡因素？”，澳大利亚国际法年鉴，第 16 卷，1995，第 139 页；F.霍恩(见注 343)，第 148

页起。 

 
440

 P.H.英伯特(见注 350)，第 258 页；B.西马(见注 425)，第 61 页。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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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一特别条款本身不排除相互性适用原则，它排除这个原则的自动性，因为

它规定接受国必须作出通知。美国曾就保加利亚、苏联和罗马尼亚对该公约第 21

条规定的解决争端机制提出的保留，作出这种通知。
445

 

284. 在另外一些情况，不是条约的条款或规定削弱相互性原则的适用，而是条

约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其所载的义务将之削弱。事实上，相互性原则以相互适用条

约的规定和义务为条件。如果条约本身不以当事国间权利和义务相互性为基础，

保留不可能产生这种相互效果。 

28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关保护人权的公约。
446

 一个国家提出保留，排除这

种公约所载某项义务的适用，并不解除接受保留的国家遵守这项义务的责任，尽

管有这项保留存在。事实上，这些义务并不是在保留国与接受保留国两国间关系

上适用，而单纯是在国家与人的关系上适用。在这方面，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4 号一般意见中认为： 

 国家间单纯交换义务的条约，固然许可国家彼此间对适用一般国际法规

则，提出保留，但有关人权的文书则不然，因这种文书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

管辖下的人。
447

 

因此，委员会继续指出，有关人权的文书，“尤其是《公约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并不构成国家间交换义务网络。这些文书的目的在于承认个人权利。国家间相互

性原则不适用”。
448

 

286. 保护人权条约并不是唯一不理会相互性原则的条约。建立由于缔约国家共

同体而生的义务的条约，也不涉及这种效果。关于初级产品的条约、
449

 关于保

护环境的条约、关于非军事化和裁军的某些条约
450

 和关于国际私法法律统一的

条约
451

 都有这些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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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在所有这些情况，保留在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双边

关系上，不会产生相互性效果。这种双边关系在两国间并不存在。缔约国无须个

别地对另一缔约国遵守义务，而该另一缔约国无权个别地要求遵守义务。这样，

保留的反向效果“没有任何东西可‘咬’或操作”。
452

 

288. 但这并不是说相互性原则在这些例外中不起任何作用。事实上，保留至少

产生一个效果：即使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同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一样，必须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保留国也无权要求遵守这些它自己并不承担的

义务。如 R.巴拉特正确地所说： 

 “即使在对上述协定规定的规则作出的保留，亦产生相互性效果，因为

对有关事项没有可适用的惯例或原则这一点，并不使保留国在法律上有权要

求非保留国的主体适用保留所涉及的规定。但没有作出保留的所有主体，仍

须按所规定的义务，在一切情况下适用保留所涉及的规范，这是基于协定所

建立的团结体系”。
453

 

289. 1980 年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通过的相互性典范条款也采用这种精神的

规定： 

 对[有关协定]一项规定提出保留的当事国不得要求另一当事国适用该

项规定；但如该项保留对局部性或条约性，该国可要求按其接受该项规定的

范围适用该项规定。
454

 

290. 准则 4.2.7 考虑到保留的相互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依照 1986 年维也纳公

约第 21 条第 1(b)款。但它强调这个一般性规则附有重要例外，与阅读维也纳公

约第 21 条可能令人想象的情况有别。 

4.2.7 保留成立的效果相互适用 

 保留对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上，修改

协约关系的内容，其范围与对保留国的范围相同，但下列情况除外： 

 (a) 由于保留的性质或内容，保留的相互适用不可能； 

 (b) 保留所涉及的协约义务非个别对保留国承担；或 

 (c)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保留所涉义务的性质排除保留的任何相互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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